
橋檢召開 

114年度修復促進者在職教育訓練及個案研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修復式司法是法務部一直積極推動的柔性司法措施，透過修復促進者的專業引

導，讓有意願的加、被害雙方能夠展開溝通，澄清誤解、釋放情感並修補傷害。橋

頭地檢署特於 9月 16日舉辦「114年度修復促進者在職教育訓練及個案研討」。

課程中安排專題講授與案例研討，以提升促進者的專業知能，讓未來案件處理更為

順利。 

   張檢察長春暉於致詞中特別分享，修復式司法自民國 100 年開始推動至今已

逾十年，能夠持續深耕並建立制度實踐，殊為不易，與一般案件相比，修復程序往

往更為繁複，檢察官需等待雙方完成修復對話後才能結案，然而，正因如此，修復

式司法才能真正協助被害人走出傷痛、修復關係。此外，橋頭地檢署修復式司法執

行小組今年榮獲「法務部 114年度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團體獎」殊榮，張

檢察長感謝多年來長期協助的修復促進者與工作同仁，使橋頭地檢署能在修復式司

法領域不斷累積經驗並獲得肯定。 



「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 安定社會的堅強後盾 

法務部保護司視察親臨橋檢進行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提升司法保護功能，有效推動司法保護各項業務，法務部保護司視察歐惠婷 

於 114年 10月 13日，率領保護司、更保、犯保總會人員，親臨臺灣橋頭地方檢察

署進行「114年度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該署由檢察長張春暉、襄閱主任檢察官 顏郁山、主任檢察官許育銓、官長曾

懷慧、主任觀護人簡惠霠以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橋頭分會主任委員柯建帆陪同至

視導現場，鼓舞基層士氣，期勉大家以「人本化、在地化、網絡化」為主軸，積極

投入司法保護工作。 

      張檢察長致詞時強調，司法保護業務的推動，如何使人民有感才是關鍵。司法

保護過去多被視為剛性制度，但透過跨領域的合作與資源整合，以「人性關懷」打

造「剛柔並濟」的社會支持網絡，讓司法真正走入社區鄰里、落實特色化與在地

化，成為守護社會安定的堅強後盾。 

  歐視察則表示，本次評鑑行程除進行觀護、更保、犯保三大業務的行政業務查

核與意見交流外，亦轉達保護司司長洪信旭對相關業務團隊「以人為本」的期許，

司法保護不僅是法律制度的延伸，更是關懷弱勢、修補社會裂痕的重要力量。未來



肯定執行機關貢獻，共創司法矯正與社會公益雙贏                       
  橋檢舉辦「114年度社會勞動暨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檢察機關推動社會勞動與義務勞務制度多年，目的在於提供受處分人一個重新融入社會、服務

群眾的機會，橋頭地檢署為提升社會勞動暨義務勞務執行成效，並感謝各勞務機關(構)的支持與付

出，於 114年 9 月 24日假本署 8樓大會議室舉辦「114 年度社會勞動暨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表

揚暨督核座談會」。本次會議除邀集各勞務機關代表齊聚一堂，交換經驗與意見外，並公開表揚績

效卓著之機關(構)，以彰顯其對社區處遇的貢獻。 

  本次會議由張春暉檢察長親自主持，張檢察長首先感謝所有執行機關（構）長期支持推動易服

社會勞動與義務勞務制度，並提供合宜且安全的勞動場域，讓個案透過勞動發揮專長回饋社會。張

檢察長指出柔性司法是法務部鄭部長非常重視的區塊，地檢署除偵查案件外，如何發揮柔性司法功

能，讓人民有感亦是非常重要。當個案於執行勞務過程中，各位督導不僅承擔監督任務，更以循循

善誘的方式關懷輔導，使其反省悔過，重新走回正途。讓社會勞動不僅是一種刑罰替代方案，更成

為社會教育的重要實踐，這已超越單純刑罰執行，更展現社會教育與人文關懷的價值。 

    會議中特別邀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中

心副主任林棓司到場進行勞動安全宣導，說明社會勞

動及義務勞務執行時常見的作業風險，及如何防範意

外事故的發生。透過專業的安全教育，強化勞務機關

(構)的管理機制，亦能提升勞動人自我保護意識，確

保在執行勞務過程中能「安全執行、安心服務」，進

一步落實「司法保護與勞動安全並重」的理念。 



橋檢辦理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社勞潔護樂齡境，情暖長者活動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愛老助老更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專案活動於 114 年 9月

15日至 9月 19日期間，假高雄市左營區老人活動中心辦理，本署運用社勞人力，協

助老人活動中心進行泥作工程、油漆、膳食及環境清潔與打掃工作，讓長輩們擁有更

舒適、整潔的活動空間，更具體展現了服務奉獻、回饋社區的可貴精神，彰顯社會勞

動公益服務之本質，以感恩之心關懷老人。 

      橋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蔡杰承表示: 此次專案，社勞人透過身體力行的服務，

不僅履行了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傳遞了溫暖與關懷。社勞人親手泥作塗抹的每一

道牆，油漆擦拭的每一護欄，整理的每一個角落，都讓這個空間更加完善、更具人

情味，這樣的社會勞動服務，意義遠超過單純的勞動；它是一座橋梁，連接著不同

世代的心，也體現了社會中良善的循環與正向力量。相信每一位參與者都在過程中

體會到了服務的真諦——也就是付出之後所帶來的心靈收穫與滿足。 

      本次專案活動，本署運用社勞人力協助活動相關行政事宜，藉由社勞人參與公

益活動，激發其向善悔過之心，本次活動不僅讓中心環境煥然一新，更體現社區共 

融與回饋服務的精神，獲得長者及社區居民的高度肯定，也使大眾對社會勞動制度

有更多正向認識。另本署也透過本次活動由觀護人張智欽向到場民眾及活動人員進

行「反詐、反毒」宣導，請高雄的鄉親朋友們一起來預防詐騙、拒絕毒品。 



橋檢結合茄萣納骨塔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社勞助力 中元煥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使前往普渡祭祖的民眾，得以在乾淨整潔的環境中追悼先人，橋頭地檢署特

別結合高雄市茄萣區納骨塔於 114年 9 月 17日辦理「社勞助力 中元煥新」易服社

會勞動專案活動，該署主任觀護人簡惠霠、社勞組觀護人吳銀倫及高雄市殯葬管理

處墓政管理課課長彭韜出席視察專案成果，並關懷參與社會勞動人之勞動安全與執

行狀況；接著由茄萣納骨塔管理員林錦靖展示社勞人力進駐前後的對照成果，彰顯

社勞人力為社會帶來的實際價值；最後在雙方互贈感謝狀並合影後圓滿結束。 

  橋頭地檢署主任觀護人簡惠霠表示：此次專案，本署挹注社會勞動人力協助茄

萣納骨塔進行環境整潔的工作，不僅能為來普渡民眾提供一個明亮整潔的公共環境，

也能讓社勞人從付出的過程中體會「煥然一新」的成就感及「行善積德」的安定感。

執行社會勞動不僅僅是刑罰的執行，更多的是希望這些人可以真正改過自新、遷悔向

善。 

      高雄市殯葬管理處墓政管理課課長彭韜表示：茄萣納骨塔佔地 83,615 平方公

尺，非常感謝地檢署派駐社勞人力協助維護茄萣納骨塔日常的周邊環境整潔，在之前

清明節的時候，已明顯感受到環境相比以往乾淨整潔許多。在茄萣的同仁指揮下，以

往因人力不足導致草比人高的狀況已不復見，且有些社勞人同時具有特殊專長，對房

舍、物品的修繕多有助益，畢竟有些小型工程，外面包商不願意承包，經費拮據下，

維修起來也有困難。幸賴社勞人臥虎藏龍，在執行社會勞動的期間，也協助我們解決

了很多問題，真的很感謝地檢署和社勞人的幫忙與協助。 



橋頭地檢署反詐反毒齊登場 

「夏日網安總動員」嗨翻科工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暑假的最後一個週六，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湧進滿滿的人潮，114年 8月 30

日下午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結合橋頭地方檢察署及其他 20多個機關（單位）在一

樓的三角大廳，共同舉辦的「夏日網安總動員」活動，現場熱鬧滾滾。活動以親子同

樂為主軸，將嚴肅的網路安全、防詐騙與反毒知識，化身為一連串生動有趣的互動遊

戲，吸引大小朋友熱情參與。 

   活動現場設置多個闖關攤位，橋頭地檢署特別規劃「詐騙態樣排排樂」與「毒

品偽造辨識挑戰賽」兩大遊戲，民眾只要完成任務，即可獲得小禮物。遊戲過程中，

小朋友眼神專注地比對詐騙樣態的卡片，學習如何辨識詐騙陷阱；而在毒品辨識區，

許多家長與孩子一同觀察「偽裝零食」與「仿冒飲料」的包裝，驚呼：原來毒品偽裝

竟能夠如此以假亂真。現場笑聲、驚呼聲不斷，寓教於樂的效果十足。 



橋頭地檢署司法保護據點預防犯罪宣導 

防毒保衛站-「六龜區曾藥局」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強化司法保護觸角，讓司法保護的資源延伸到偏鄉社區，讓民眾的問題獲得

有效的協助及解決，橋頭地檢署特於 114年 8月 26日結合該署司法保護據點—曾

藥局，假六龜區中興社區活動中心辦理「遠離毒品、拒絕酒駕」犯罪預防宣導活

動，期透過宣導等相關活動讓民眾養成正確的「防毒觀念」與「拒毒態度」以及宣

導酒後不開車並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 

      是日活動，曾藥局藥師曾金課首先說明講解毒品種類與成癮性，並強調吸食毒

品將嚴重影響個人身心與家庭。另接續講解防止酒害的重要性，強調喝酒不僅對身

體造成危害，更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引發犯罪行為，對社會安全造成不良影響，並

透過新聞影片及問題的發問與回饋，加深民眾對宣導內容的印象。最後透過與民眾

互動加深本次宣導印象，提醒現場民眾發揮影響力，主動規勸、制止家人或朋友遠

離毒品、拒絕酒駕，常保自我警惕的心，懂得如何做對的事，人生就不會後悔。 



修復式司法宣導—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
吳芳儀於 114 年 9 月 08 日、夏以玲於 10 月 20 日、劉祐群 10 月 23 日前往高雄二
監及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
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
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
社區民眾，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
變化，並修復因犯罪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
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
shall,1996）。  

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暨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活動 

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橋頭地檢署為關懷目前在監所服刑的受刑人，特別舉辦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

導活動，以利未來假釋出獄後的保護管束能予以銜接。日前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

觀護人吳芳儀於 114 年 9 月 08 日、夏以玲於 10 月 20 日、劉祐群 10 月 23 日前往

高雄二監及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期盼能將法治觀念深植，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

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其所犯的過錯及對社會的影響，並於將來出獄後能熟悉

保護管束流程，利於教化避免再犯。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夏媺
婷、鄒一清組長、觀護人劉祐群分別於 114年 8月 21日、 9月 18日、10月 16日於
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對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
司法理念，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保護管束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
影響。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
最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民眾，
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
犯罪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
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shall,1996）。  

橋檢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為使社會勞動人及機構督導能夠充分瞭解易服社會勞動執行過程，橋檢分別訂
於 114年 9月 09日、9月 23日、10月 14日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該各場次分別由觀護佐理員任金正、楊文國、王宜茹擔任講師，除說明易服社會
勞動於履行期間內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與勞動安全相關規定外，更加入反詐騙、酒
駕防制、ICERD等宣導內容，期望強化社勞人安全意識及法治觀念。 

   是日課程，除講述易服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同時提醒社勞人及機構督導務必
注意勞動安全，期許社勞人能夠於履行期間內將時數順利執行完畢。  

修復式司法宣導—橋頭地檢署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民眾法治觀念，提高防詐警惕性及正視性別不平等問題，於 114 年

9 月 10日及 10 月 08日假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是日活動，分別邀請本

署檢察事務官方信翰及高雄戒治所臨床心理師柯俊銘擔任課程講師。 

      方檢察事務官於課堂第一部分以「詐騙陷阱多，別讓自己淪為詐騙幫兇」為題，講解有

關詐欺相關條文，以及成立加重詐欺罪構成要件，讓學員了解若淪為詐騙幫兇可能發生的後

果；第二部分則以「剖析常見詐騙手法、遠離詐騙陷阱，認識洗錢防制法」，說明現今常見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如假網拍、假投資、ATM 解除分期付款、假愛情交友、猜猜我是誰、假

冒機構(公務員)、假求職、盜(冒)用網路帳號等類型。提醒學員勿輕易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

訊，特別涉及財務時更要謹慎，建立學員正確的法治觀念及防範意識。 

。 

 

 

 

 

   

      高雄戒治所臨床心理師柯俊銘擔任課程講師講授毒品防制相關知識並防範愛

滋上身。課程尾聲，講師除透過實例的講解與學員分享外，並帶領學員填寫課程回

饋單，期透過課程建立學員正確的法治觀念。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於 114年 9月 11日及 10月 09日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該場次由本署觀護

佐理員楊文國及蕭祥得 擔任講師，除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

項，並宣導相關法治觀念。 

  首先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

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同時提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若遇

有類似情形，可向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 

  此外，更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個案，有效達成酒駕防制宣導之目的，最後再輔

以投影片案例之介紹，期勉被告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神行善及回

饋社會，順利讓被告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務。  

 

 



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於 114年 8月 28日及 9月 25日、10月 23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

室，辦理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由計畫人員擔任講師，向緩起訴處分

毒品案件被告說明緩起訴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期勉被告勿存僥倖心態，勿

再施用毒品，且務必遵守相關規定，進而順利遠離毒害，邁向嶄新人生。 

 首先由講師告知緩起訴毒品被告於緩起訴期間，須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室及高

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且應依指定時間至本署不定期尿液檢驗，

亦告知個案若違反相關規定，其緩起訴處分恐遭撤銷。此外，叮囑個案戒癮療程

期間，應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健治療課程並

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此外，再宣導本署推行「促進藥癮個案身心健康與社會適

應之多元處遇計畫」，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工作。 

 最後再帶領個案填寫相關表單與資料，約談個案諭知下次報到時間，同時轉

介個案至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接受關懷輔導，由個管師介入關懷，提供心理支

持、相關醫療戒治、就業、社福補助等資源評估。期許個案珍惜緩起訴處分之機

會，本署會協助個案在戒毒的道路上排除障礙，恢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  

 



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結合司法與醫療行為之多元司法

處遇計畫，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讓司法端及醫療端就個案狀況共同進行評

估，使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專業治療，輕度成癮者藉由復健治療課程及義務勞務，

以利其回歸社區，既可彰顯司法制度與醫療資源結合之優勢，更可讓毒品施用者依成

癮輕重得到妥適的分流處遇，俾利個案復歸社會、重獲新生。 

 本署分別訂於 114 年 8 月 11 日、 8 月 18 日及 8 月 25 日、 9 月 8 日及 9 月 22

日、10月 27日假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由

觀護助理員與計畫人員擔任講師，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之內容，包含處遇模

式、戒癮期間內需負擔的義務及導致緩起訴處分遭撤銷之因素等，使被告知悉參與毒

品戒癮治療應遵守事項及履行規定，須充分配合，並願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叮囑個

案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應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健

治療課程及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並宣導本署推行之「強化藥癮個案戒癮服務計畫」，

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工作。 

 最後由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之個管員上台宣導「貫穿式保護」方案，說明提早

介入輔導機制，有接受輔導意願之個案，轉介後將評估開案給予輔導，使毒品個案能

盡早獲得相關戒癮資源與協助。  



多元處遇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  

「就業服務資源簡介、特定對象政策工具的運用與資源連結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長、
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假本署三樓地
板教室辦理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分別訂於 114 年 9 月 11 日與 10 月 9 日兩場
課程。 

  於 114 年 9 月 11日辦理「就業服務資源簡介、特定對象政策工具的運用與資源連結」
課程，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輔導員金
美珠擔任講師，簡介高雄市訓練就業中心主要服務業務項目，提供就業服務相關資源讓個案
運用免費資源，並學習善用政策工具及資源連結。此外，向個案宣導求職詐騙教戰守則及面
試各項技巧，使求職能更順利。 

 

 

 

 

 

 

 

 

      於 114年 10月 9日 辦理「就業服務資源簡介、特定對象政策工具的運用與資源連結」，
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特定對象服務組督導邱玟靜擔
任講師，講授認識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服務項目，學習實用電子資源及使用就業促進工具，
並提供申請相關補助資訊和職業訓練管道，促進個案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及增進求職意願。 



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康課程 

「成癮暨醫療資源介紹」及「認識成癮」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長、
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分別訂於 114
年 9 月 4日、9 月 12日、10 月 2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康課程。 

   114年 9月 4日活動，特結合高雄市諮商心理師
公會，分別邀請高雄長庚醫院身心醫學科臨床心理
師陳靖擔任講師，藉由說明台灣物質濫用盛行率與
物質介紹、物質濫用之醫療與心理治療處置，並由講
師帶領學員進行壓力調適紓壓活動，期能教導個案
促進身心健康之方法，以達到戒毒成效。 

   114年 9月 12日辦理「衛教促進健康課程-戒毒
之路-戒心癮難過於戒身癮」，結合高雄市護理師護
士公會，邀請高雄榮民總醫院陳菁菁護理長擔任講
師，講授毒品對身體如腦組織、認知功能、肺部及膀胱等的傷害，並說明成癮發展階段、成
癮者心路歷程、心癮燃起的時機及擺脫心癮的方法，希望幫助個案遠離毒害。  

 

 

 

 

 

 

   

   114 年 10 月 2 日辦理「健康心理促進課程-做自己內在的守護者，讓我們值得更好的青
睞：從催眠放鬆來練習擺脫惡習」，結合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邀請回甘心理諮商所諮商
心理師蔡政峰擔任講師，探索成癮及危機機制，教導個案建立正向心態，學習正念呼吸與催
眠放鬆技巧，建立理想自我圖像療癒內在創傷，期能透過正念減壓練習、正向聚焦開啟自我
改變，促進身心健康並進而達到戒毒成效。 

  

 

 



多元處遇—法律知識強化課程 

「告別負債的生活，解決債務有辦法」 

「施用或販賣毒品的法律責任、別讓毒癮成為你加入詐騙集團的理由」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

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4年 9 月 5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法律

知識強化課程-告別負債的生活，解決債務有辦法」，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邀請

天正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陳雅貞擔任講師，首先介紹何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講授解決債務的方

法，告知債務人如何聲請更生或清算，說明聲請更生或清算常見的問題，講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個案從中學得相關的法律知識，更能有效面對與解決債務問題。 

 

 

 

 

 

 

於 114年 10月 3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法律知識強化課程-施用或販賣毒品的法律責任、

別讓毒癮成為你加入詐騙集團的理由」，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邀請理想法律事

務所主持律師許宏吉擔任講師，許律師就毒品防制篇及詐欺篇二個課程主題，為個案說明毒品犯罪

防治相關法規、毒品防制法違犯樣態、行為及相關刑度多寡，同時介紹各級毒品相關規定及所需負

的法律責任。許律師表示毒癮衍生資金需求，造成毒品相關犯罪行為，如詐欺案件，因而介紹近年

常見的詐騙手法及相關涉犯法條，以避免成為被詐騙的受害者，亦藉以警惕個案切勿因毒癮成為詐

欺犯。 

 

  



橋檢辦理 114年度觀護佐理員精進教育訓練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為使觀護佐理員能面對日益增加的特殊個案，並精進其專

業知能，特於日前（8月份）辦理「觀護佐理員精進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兼具理論

技巧及實務研討，讓學員在課程學習之餘，有效強化並提升本職學能。 

  12 日課程，邀請觀護社工師劉靖琪針對「社會勞動人的疑難雜症與社會福利資

源」為題，說明觀護佐理員在日常訪視時，可透過暸解社勞人實際需求，轉介適當管

道予以協助，進而可能解決後續衍生之社會問題；另外針對法定通報責任的歸屬及

相關資源管道的建立，還有 1957福利諮詢專線的重要性，使學員感到受益良多！執

行科科長李德農則以「刑事執行業務介紹」為題，深入淺出地講解刑事執行制度，內

容涵蓋入監執行、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緩刑、假釋與監護處分等，並透過案例

分享，幫助學員更貼近實務，理解執行科與觀護人室如何共同推動「溫暖有感的司法

體制」。 

  21日課程，觀護心理師黃群峰主講「面對非理性個案如何處理」，帶領學員學習

與情緒困擾、人格障礙及精神疾患個案互動的技巧，並介紹情緒調節與對話策略，幫

助觀護佐理員提升專業應對能力，避免因高度壓力而產生消耗，達到自我照顧與專業

輔導的平衡。觀護人張智欽則用「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作為簡報內容，除就制度方面

提醒觀護佐理員業務上應該注意的事項，更以專案的辦理與實際案例的分享加深學

員印象，最後再加上對勞動安全相關議題的討論，使學員對本職學能有質與量的提

升。 

  橋頭地檢署主任觀護人簡惠霠表示，此次訓練安排目的，就是為了讓觀佐同仁從

不同面向獲得啟發與充電，不僅強化專業知能，更在實務工作中發揮支持與助人的力

量，使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不僅僅是刑的執行，也能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進而體現

柔性司法的價值所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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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25 日及 12 月 9 日辦理社勞勤前說明會。 

※11 月 12 日及 12 月 10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 

※11 月 13 日及 12 月 11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說明 

  會。 

※11 月 10、17、24 日及 12 月 8、15、22 日辦理緩起訴處  

  分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11 月 7、21 日及 12 月 5、19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案件復健

治療程。 

※11 月 6、13、14、21、28 日及 12 月 4、11、12、19、26  

  日辧理多元處遇團體課程。 

※11 月 27 日及 12 月 25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新案統辦說明 

  會。 

※11 月 12 日及 12 月 3 日辦理就業站駐點服務相關活動。 

※12 月 3 日辦理社會資源課程。 

※11 月 20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團輔活動。 

※11 月 24 日及 12 月 22 日辦理緩起訴酒癮治療活動。 

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 轉 3319， 

子股觀護人。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yinglue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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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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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勞人在執行社會勞動期 

間,,可以請假嗎?履行社 會

勞動的期限會延長嗎? 

A ：可以請假，但須依規定完 

成請假手續。除因「心神 喪失

者」、「懷胎五月以 上、分娩

未滿二月者」、 「現罹疾病恐

因執行而不 能保其生命者」

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社勞人之

情況， 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

痊 癒或該事由消滅前，暫時 

停止執行；除上述情形 外，

如因個人因素請假， 皆無法

延長履行社會勞動 服務的期

限。   

編輯：蔡旻芳 


